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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永續社區與社會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1.06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 108 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12.26 中國文化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2.12 中國文化大學第 176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06.22 108 學度第 7 次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1.25 中國文化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9.12.02 第 17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整合校內學術與行動能

量，落實中國文化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 )大學社會責

任，扶持在地社區邁向自

主共榮，結合課程與地方

需求，培育學生在地認同

並為社區注入青年創意活

水，特依據本校任務型研

究機構設置辦法，訂立「永

續社區與社會創新研究中

心」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Innovation)」(以下簡稱本中

心)設置要點。 

一、為整合校內學術與行動能

量，落實中國文化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 )大學社會責

任，扶持在地社區邁向自

主共榮，結合課程與地方

需求，培育學生在地認同

並為社區注入青年創意活

水，特依據本校任務型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訂立「永

續社區與社會創新研究中

心」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Innovation)」(以下簡稱本中

心)設置要點。 

因「中國文化大學任務

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更名為「中國文化大學

任務型研究機構設置辦

法，故做文字修正。 

八、本中心所需人事費及各項

經費採自給自足方式，來

自校外相關產業及機關合

作經費，相關經費報支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中心所需人事費及各項

經費採自給自足方式，來

自校外相關產業及機關合

作經費。各項收入依「中國

文化大學產學合作辦法」

辦理，相關經費報支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 

刪除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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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永續社區與社會創新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修正後全文 

108.11.06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108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12.26 中國文化大學108學年度第2次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2.12 中國文化大學第176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06.22 108學度第7次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1.25 中國文化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01.06 第177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整合校內學術與行動能量，落實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大學社會責任，

扶持在地社區邁向自主共榮，結合課程與地方需求，培育學生在地認同並為社區

注入青年創意活水，特依據本校任務型研究機構設置辦法，訂立「永續社區與社

會創新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Innovation)」(以

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要點。 

二、 本中心依循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凝聚社會創新能量，協助建構永

續社區，其任務如下： 

(一) 凝聚社區向心力，提升本校社會形象以及教師運用學術成果之量能。 

(二) 鏈結產業與社區，提供在地社群與師生課程之實踐平台。 

(三) 導入技術與創新，發掘地方亮點，培育在地產業，鞏固社區永續發展。 

(四) 結合企業、各級政府和本校課程，結合教學及社會實踐學習。 

(五) 投入青年活力，創造社區共學與培力機制。 

(六) 協助建構永續公義社區之外部支持。 

(七) 建立跨政府層級、跨地域之協力治理模式。 

三、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副校長向校長推薦社會科學院相關專業

領域副教授級以上學者兼任之，任期為一任二年，得連任。 

四、 本中心依政府或產學計畫需求，得設置執行長或相關計畫經理，襄助中心各項業

務之推展，相關人員由中心主任聘任之，任期與連任之規定比照中心主任辦理。 

五、 本中心得置「諮詢委員會」五至十一人。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則

依中心成員決議或由主任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或專家，由中心主任薦請校

長聘任之。任期二年，並得續聘。每學年至少須召開會議一次，研議、擬定本中

心發展目標與策略等事宜。 

六、 本中心得設置研究人員七至十五人，負責中心之工作規畫與推動，並執行相關業

務。前述人員由中心主任遴選校內師資或計畫協力夥伴聘任之，任期二年，得連

任之。 

七、 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聘任顧問、行政人員或召募志願工作者。 

八、 本中心所需人事費及各項經費採自給自足方式，來自校外相關產業及機關合作

經費，相關經費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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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要點經社會科學院院務會議、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